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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pu Gold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1）

股息政策

1、 目的

老鋪 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通過可持續的股
息政策（「本政策」），在符合股東期望與審慎資本管理兩者之間保持平衡，
同時為股東提供可預見的合理回報。

2、 原則

本公司每年度保持兩次股息分配。本公司每次股息分配金額為合併財務
報表當期期末賬載累計未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五十，股息分配形式為現金。
在建議宣派股息時，董事會將主要考慮下列各項因素：所處行業特點、發
展階段、業務戰略、自身經營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資金支出安
排等董事會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條件或因素。

3、 派息程序及聲明

本政策及根據本政策日後宣派及╱或派付股息之事宜，須視乎董事會是否
持續認為本政策及宣派及╱或派付股息是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最佳利益，
以及是否符合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而定。

股息宣派和派付事宜，須根據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經不時
修訂）批准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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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會對股息分配方案作出決議後，或董事會根據股東會審議通
過的年度股息分配以外其他類型的股息分配的條件和上限制定具體方案
後，本公司須在兩個月之內完成股息分配的派發事項。

任何在適用的有關時效期限屆滿後未被領取的股息應根據本公司章程或
所適用的規定被本公司沒收。

本政策絕不構成本公司對其未來股息而作出的一項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及╱或構成本公司有義務隨時或不時宣派股息。本公司概不保證會在任何
指定年度派付任何特定金額的股息。

4、 本政策的檢討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本政策的執行情況和有效性，以確保本政策繼續切合
本公司的需要，同時反映當前監管規定及良好企業管治常規，並應討論和
考慮任何可能需要的修訂。

5、 附則

本政策的全文將在本公司網站上公佈。

本政策經本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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